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条例》在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制度框架下，聚焦土地征收、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等重点问题，进一步细化相关制度

措施，强化对耕地的保护，针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以及“合

村并居”中违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制度边界，强化法

律责任，确保土地管理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

《条例》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强化对耕地特别

是永久基本农田的管理和保护，针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

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制度边界，强化法律责任。一是规定国家对耕

地实行特殊保护。明确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

用地，并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二是规定开垦耕地验收制度。明确

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占

补平衡”开垦的耕地进行验收。三是规范和细化土地整理。明确制定

土地整理方案的相关要求、实施主体等，鼓励社会主体依法参与土地

整理。四是明确耕地保护责任主体。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对本行政区域的耕地保护负总责，国务院对其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

实情况进行考核。五是严格法律责任。加大了对破坏耕地、拒不履行

土地复垦义务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了对耕地“非粮化”的处

罚规定。

为保护好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条例》对土地征收制度作了进

一步充实和完善：一是细化征收程序。增加征收土地预公告制度，明

确土地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要求；征收土地申请批准后，

地方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公布征收范围、时间等具体工作安

排，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并依



法组织实施。二是规范征收补偿。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土地补

偿费等有关费用，保证足额到位，专款专用，有关费用未足额到位的，

不得批准征收土地。明确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土地补偿费、安置

补助费的分配办法。三是强化风险管控。明确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

为申请征收土地的重要依据，并对风险防范措施和处置预案作出规

定。四是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要求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应当有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

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拟定

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组织听证。

《条例》在宅基地管理等直接关系农民利益的问题上，只做加法、

不做减法，并针对“合村并居”中违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作出了限

制性规定。一是保障农民合理的宅基地需求。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安排建设用地指标，合理保障本行政区域农民宅基

地需求。市、县、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要科学划定宅基

地范围。二是规范宅基地管理。明确宅基地申请、审核批准程序；农

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的宅基地，应当优先用于保障该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宅基地需求。三是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权益。明

确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

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民

搬迁退出宅基地。

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对于建立完善城乡统一

的建设用地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条例》主要在以下方面作了

进一步细化：一是加强规划管控。明确国土空间规划应当统筹并合理

安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布局和用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国



土空间规划提出规划条件，明确“入市”土地界址、面积、用途、开

发建设强度，并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

二是明确交易规则。规定土地“入市”需编制相应方案，双方要签订

书面合同，并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土地使用者应当及时支付用

地价款，依法缴纳相关税费；“入市”土地使用权再流转的，应当签

订书面合同，并书面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条例》贯彻落实国务院用地审批有关改革精神，对农转用审批

制度作了优化。一是减少审批层级。规定市、县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

源等部门拟订农用地转用方案，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删除现

行条例“逐级”上报审批的规定。二是简化审批材料。对原“一书四

方案”（建设用地呈报书和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

地方案和供地方案）进行合并调整，整合为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

地申请，并明确农用地转用方案内容。三是合并审批事项。合并办理

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条例》

就建设用地管理作了以下规定：一是明确建设用地要求。规定建设使

用土地的，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用途管制要

求，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土壤污染。

二是严格土地利用计划管理。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

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应当将年度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结构、时序、地块、用途等向社会

公布，以稳定社会预期。三是完善临时用地规定。规定临时用地期限

一般不超过二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


